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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和相关法规精讲班第5讲讲义第四节 建设工程监理规范

与相关文件一、建设工程监理规范（大纲未要求）行政主管

部门制定颁布的工程建设方面的标准、规范和规程也是建设

工程监理的依据。《建设工程监理规范》虽然不属于建设工

程法律法规规章体系，但对建设工程监理工作有重要的作用

。这里仅摘录了总则，其他有关《建设工程监理规范》的具

体内容见教材P20～P22。（一）总则（1）制定目的：为了提

高建设工程监理水平，规范建设工程监理行为。（2）适用范

围：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施工、设备采

购和监造的监理工作。（3）为了监理单位开展建设工程监理

必须签订书面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的规定。（4）建设工程

监理应实行总监理工程师负责制的规定。（5）监理单位应公

正、独立、自主地开展监理工作，维护建设单位和承包单位

的合法权益。（6）建设工程监理应符合建设工程监理规范和

国家其他有关强制性标准、规范的规定。二、建设部关于落

实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理责任的若干意见为了贯彻《建设工

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指导和督促工程监理单位落实安全

生产监理责任，做好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的监理工作，建设

部2006年10月16日发布了《关于落实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理

责任的若干意见》，对建设工程安全监理的主要内容、工作

程序、监理责任等作出了规定。（一）建设工程安全监理的

主要工作内容（熟悉）详见教材P23～P24。1．施工准备阶段



（1）根据要求，编制包括安全监理内容的项目监理规划，明

确安全监理的范围、内容、工作程序和制度措施，以及人员

配备计划和职责等。（2）对中型及以上项目和《条例》规定

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监理单位应当编制监理实施

细则。（3）审查施工单位编制的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

措施和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是否符

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要求。审查的主要内容包括：施工单

位编制的地下管线保护措施方案分部分项工程的专项施工方

案施工现场临时用电施工组织设计或者安全用电技术措施和

电气防火措施冬期、雨期等季节性施工方案的制定施工总平

面布置图，临时设施设置以及排水、防火措施（4）检查施工

单位在工程项目上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监管机构的建

立、健全及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情况，督促施工单位

检查各分包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的建立情况。（5）审查

施工单位资质和安全生产许可证是否合法有效。（6）审查项

目经理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否具备合法资格，是否与

投标文件相一致。（7）审核特种作业人员的特种作业操作资

格证书是否合法有效。（8）审核施工单位应急救援预案和安

全防护措施费用使用计划。2．施工阶段（1）监督施工单位

按照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和专项施工方案组织施

工，及时制止违规施工作业。（2）定期巡视检查施工过程中

的危险性较大工程作业情况。（3）检查施工现场自升式架设

设施和安全设施的验收手续。（4）检查施工现场各种安全标

志和安全防护措施是否符合强制性标准要求，并检查安全生

产费用的使用情况。（5）督促施工单位进行安全自查工作，

并对施工单位自查情况进行抽查，参加建设单位组织的安全



生产专项检查。（二）建设工程安全监理的工作程序（熟悉

）监理单位的建设工程安全监理工作应按照如下程序进行：1

．监理单位按照《建设工程监理规范》和相关行业监理规范

要求，编制含有安全监理内容的监理规划和监理实施细则。2

．在施工准备阶段，监理单位审查核验施工单位提交的有关

技术文件及资料，并由项目总监在有关技术文件报审表上签

署意见；审查未通过的，安全技术措施及专项施工方案不得

实施。3．在施工阶段，监理单位应对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情况

进行巡视检查，对发现的各类安全事故隐患，应书面通知施

工单位，并督促其立即整改；情况严重的，监理单位应及时

下达工程暂停令，要求施工单位停工整改，并同时报告建设

单位。安全事故隐患消除后，监理单位应检查整改结果，签

署复查或复工意见。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不停工整改的，监

理单位应当及时向工程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或工程项目的行

业主管部门报告，以电话形式报告的，应当有通话记录，并

及时补充书面报告。检查、整改、复查、报告等情况应记载

在监理日志、监理月报中。监理单位应核查施工单位提交的

施工起重机械、整体提升脚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施和

安全设施等验收记录，并由安全监理人员签收备案。4．工程

竣工后，监理单位应将有关安全生产的技术文件、验收记录

、监理规划、监理实施细则、监理月报、监理会议纪要及相

关书面通知等按规定立卷归档。（三）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的

监理责任（掌握）1．监理单位有下述违反《建设工程安全生

产管理条例》有关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理规定的行为之一，

应承担《条例》第五十七条规定的法律责任，即责令限期改

正；预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降低资质等级，直至吊销资质证

书；造成重大安全事故，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追究

刑事责任；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1）监理单位

应对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或专项施工方案进行审

查，未进行审查；安全技术措施或专项施工方案未经监理单

位审查签字认可，施工单位擅自施工的，监理单位未及时下

达工程暂停令并书面报告建设单位。（2）监理单位发现存在

安全事故隐患的，没有及时下达书面指令要求施工单位进行

整改或停止施工。（3）施工单位拒绝按照监理单位的要求进

行整改或者停止施工的，监理单位没有及时将情况向当地建

设主管部门或工程项目的行业主管部门报告。（4）监理单位

未依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的。2．监

理单位履行了《条例》的有关建设工程安全监理规定的职责

，施工单位未执行监理指令继续施工或发生安全事故的，应

依法追究监理单位以外的其他相关单位和人员的法律责任。3

．要落实监理单位的安全生产监理责任，应做好3方面工作

：l?健全监理单位安全监理责任制：监理单位法定代表人应对

本企业监理工程项目的安全监理全面负责；总监理工程师要

对工程项目的安全监理负责，并根据工程项目特点，明确监

理人员的安全监理职责。l?完善监理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在健全审查核验制度、检查验收制度和督促整改制度的基础

上，完善工地例会制度及资料归档制度。l?建立监理人员安全

生产教育培训制度：总监理工程师和安全监理人员需经安全

生产教育培训后方可上岗，其教育培训情况记入个人继续教

育档案。三、施工旁站监理管理办法（大纲未要求）为提高

建设工程质量，建设部于2002年7月17日颁布了《房屋建筑工



程施工旁站监理管理办法（试行）》。该规范性文件要求在

工程施工的监理工作中实行旁站监理，并明确了旁站监理的

工作程序、内容及旁站监理人员的职责。这里了解旁站监理

的概念，其他内容见教材P25～P26。（一）旁站监理的概念

旁站监理是指监理人员在工程施工阶段监理中，对关键部位

、关键工序的施工质量实施全过程现场跟班的监督活动。是

控制工程施工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确认工程质量的重

要依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